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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前言 

    為落實檔案法(以下稱本法)立法目的，妥適保存政府施

政紀錄及國家社會文化發展之重要檔案，並促進檔案開放應

用，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（以下稱本局）於民國（以

下同）95 年公布國家檔案徵集策略（以下稱本策略），作為

國家檔案徵集指導方針；並依據本策略，每 4 年擬定 96 至

98 年、99 至 104 年、105 至 108 年及 109 至 112 年國家檔案

徵集計畫，循序徵集國家檔案，俾使策略與中程計畫扣合執

行。 

    鑑於本策略實施已逾 17 年，考量時空環境改變，加以資

訊科技發展快速，隨之電子檔案及多媒體檔案愈發增加，促

使國家檔案媒體型式趨於多元，國家檔案徵集管道當應擴大

等現況需求；另 114 年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將落成啟用，刻

建構自動化與智慧化及專業安全之國家檔案庫房，並設置專

業技術研發空間，以提供更妥善安全之檔案典藏空間。為使

未來中長程國家檔案徵集時，更為宏觀且兼具深度與廣度，

爰修訂本策略，期以前瞻視野，整合強化相關資源，貫徹本

法並彰顯本局「提供國家發展見證、創造國家智慧資產」核

心價值及使命，踐履「提升政府知識管理效能、便捷檔案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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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開放應用」之發展願景。 

一、 依據 

    本法第 1 條開宗明義揭示立法意旨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

管理，促進檔案開放與運用，發揮檔案功能；同法第 11 條規

定，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，應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；

第 14 條規定，私人或團體所有之文件或資料，具有永久保存

價值者，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得接受捐贈、受託保管或收購之；

第 22 條規定，國家檔案至遲應於 30 年內開放應用。本局組

織法第 2 條規定本局掌理事項，包括國家檔案徵集、移轉、

整理、典藏、開放應用與設施之規劃及推動；私人或團體所

有文件或資料之受贈、受託保管或收購等。政治檔案條例(以

下稱本條例)第 2 條明定本局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、整理、保

存及開放應用事項，另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(以下稱促轉條

例)第 11 條之 2 第 3 項、第 18 條、及本條例第 6 條第 3 項

規定，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經審定者，

應命移歸為國家檔案。為落實本法立法目的，以見證國家發

展與社會變遷重要歷程，爰以全政府思維，採由上向下原則，

擬定國家檔案徵集長期策略。 

二、 國家檔案徵集願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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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檔案為國家智慧資產及政府施政紀錄，承本局核心價值

及使命，國家檔案徵集以「開展檔案多元徵集，留存國家發

展記憶」為願景，以全政府思維，採由上而下宏觀原則，擬

定本策略，作為國家檔案徵集之指導方針。逐步充實國家檔

案內涵，見證國家發展與社會變遷。 

貳、 情勢分析 

一、 現況分析 

(一) 國家檔案徵集 

1. 國家檔案徵集架構 

    政府機關檔案是國家檔案徵集之主要來源，為明示本局

之徵集政策，爰依政府重要政務內涵，自 95年起迄今，提列

國家安全、公共資源管理、財經事務、教育文化、社會發展

等 5項徵集方向，再依政務權責分列府院事務及地方事務等

2項，計 7項徵集方向。 

    依上開徵集 7大方向之指引，以及政府組成及業務分工

架構，再區分為府院政策、人事、立法監察、司法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務、外交及僑務、兩岸關係、國防、交通及建設、環境資

源、海洋事務、經濟、科技發展、農業、財政金融、教育及

體育、文化觀光與傳媒、族群、勞動及人力資源、衛生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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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福利與社會安全、選務、內政及國土安全、及地方事務等

23類別。 

   至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包括公法人機構、民間團體、個人

檔案，藉由捐贈、受託代管、收購或互惠合作等方式蒐整，

並配合徵集策略目標及館藏特色以充實國家檔案。  

2. 國家檔案徵集來源 

    91 年本法正式施行，確立國家檔案徵集之法制基礎。隨

著政治及社會環境開放，人民權利漸受重視，行政程序法、

政府資訊公開法等公布施行，政府部門加速落實檔案開放應

用；106 年 12 月 27 日、108 年 7 月 24 日促轉條例及本條例

分別公布施行，政治檔案徵集及管理應用法制化，體現我國

落實轉型正義政策，藉由歷史紀錄公開，還原歷史事實真相，

透過檔案與全民對話，促進和解。 

    本局自成立以來，國家檔案之徵集採宏觀策略，配合典

藏空間擴展及內外在環境變化，分階段並滾動修正徵集內容

與作業。初期以檔案風險性與重要性為優先考量，就主題檔

案進行專案徵集移轉，嗣以全政府思維，擬定國家檔案徵集

策略與計畫，以及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中程計畫，促進國家

檔案多元典藏。103 年推動機關計畫性檔案清理，及 10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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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動機關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轉，續於 108 年本條例實施，

機關(構)應辦理政治檔案清查及報送目錄審定，111 年 5 月

30 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（以下稱促轉會）任務結束，本局

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對象擴至政黨與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；

此外，亦展開對國外檔案館典藏有關臺灣相關檔案納入徵集，

國家檔案徵集方式漸趨多元，說明如下：  

(1) 主題性檔案徵集 

A. 政治檔案 

    為妥善留存政治檔案，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回

應社會對轉型正義之期待，本局自籌備處起即 6 度徵集

包括 228 事件、美麗島事件及其他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檔

案，本條例施行後，續啟動 3 度政治檔案專案徵集，並

請機關持續清查編製目錄報送本局審定。 

    依本條例規定，促轉會審定政黨、附隨組織及黨營

機構持有之政治檔案，促轉會解散後由國家發展委員會

(以下稱本會)承接此項業務。促轉會業完成 4 階段社團

法人中國國民黨持有政治檔案審定，本會承接相關調查

審定業務，除完備相關調查及審定法制規範外，並持續

辦理相關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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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公營事業及裁撤機關檔案 

    因應公營事業機構移轉民營，本局於 93 至 94 年間

分 2 階段辦理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公營事業機構移

轉民營或裁撤前查訪，並完成公營事業機構及裁撤機關

檔案移轉。 

C. 38年以前檔案 

    為完整保存見證中央政府遷臺初期有關接收與施政

歷史之重要檔案，本局於 94 至 96 年間優先完成中央及

地方機關 38 年以前檔案審選，並陸續完成檔案移轉。 

D. 行政院組織改造檔案 

    行政院組織改造陸續於 99、100 年完成立法，配合

行政院組織調整，本局陸續完成總統府、考試院、行政

院、銓敘部等 6 個組改推動機關，以及行政院青年輔導

委員會與行政院新聞局等 2 個組織調整機關之檔案審選，

並完成檔案移轉。 

E. 臺灣省政府及其原所屬機關檔案 

    87 年政府展開省府功能與組織調整作業，配合省級

機關去任務化政策，本局陸續辦理相關機關檔案審選工

作，嗣因應其結束業務及預算歸零政策，107 年起進行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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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福建省政府等機關較大規模

之檔案審選、移轉及接管作業。 

(2) 機關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轉目錄送審 

    本法第 11 條規定，永久保存之機關檔案，應移轉檔案中

央主管機關管理；國家檔案移轉辦法第 2 及第 4 條進一步規

定，永久保存之檔案自文件產生日起屆滿 25 年者，經機關鑑

定仍具永久保存價值者，送本局審核後移轉。本局於 105 年

函請行政院及所屬中央三級（含）以上機關，106 年函請中

央四級（含）以上及地方二級（含）以上機關，就管有 81 年

以前永久保存檔案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作業後送審，並得

採分期分年辦理。 

(3) 機關計畫性檔案清理 

    計畫性檔案清理是指機關對逾保存年限之定期保存檔

案及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，有計畫性地分階段規劃

檔案清理範圍，並透過檔案鑑定機制，審慎判定檔案之銷毀、

續存或移轉。105 年起推動中央二級與地方一級機關辦理計

畫性檔案清理作業，「本局推動辦理」與「機關主動辦理」併

行，機關檔案銷毀與移轉作業雙軌同步，本局推動機關優先

以涉及社會發展相關機關為對象，如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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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兼顧中央與地方層級國家檔案均衡性，以臺北市、高雄市

政府等直轄市為推動機關。 

(4) 銷毀審核改列移轉 

    本法第 12 條規定，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存年限

或未依法定程序不得銷毀，於法定審核中就擬銷毀之定期檔

案再次把關，以避免檔案誤銷，並留存國家記憶。 

(5) 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捐贈 

    為呈現本局現有關聯館藏特色，發揮公私部門檔案互補

效益，本局積極徵集國家文化總會及農漁會等民間團體，及

李力群先生等私人捐贈珍貴文書。 

(6) 海外典藏臺灣相關檔案徵集 

    國外典藏臺灣相關檔案徵集部分，本局除透過捐贈、與

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合作方式，逐年蒐整國外典藏機構與臺

灣相關檔案；並自 107年起，考量著作權應用、避免與國內

其他典藏機構及團體重複蒐整，及澳洲與亞洲地緣關係，長

期關注亞太政經情勢，爰先辦理澳洲國家檔案館及其分館典

藏臺灣相關檔案調查蒐整，迄 112年，計蒐整約 3 萬頁檔案

複製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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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國家檔案典藏 

    為便捷使用者瞭解國家檔案典藏概況，增進國家檔案資

訊網檔案目錄檢索成效，並考量國家檔案分類涵蓋性與穩定

性，98年起配合國家檔案徵集方向及國家檔案各全宗依機關

職能分類，為完整呈現該全宗內之業務活動及職能，爰以政

府職能主，編訂國家檔案分類表。以 95年國家檔案徵集策略

23類為基礎，考量主題性及檔案來源，增列「政治」、「民間

團體」及「個人」等分類。並配合政府組織進行調整，依政

府組織架構，經整併調整，訂定國家檔案分類表，共計 25個

類別，包括政府機關、政治檔案、私人或團體等各類別檔案，

以符國家檔案徵集架構。 

    截至 112 年 11 月，國家檔案典藏長度逾 28 公里。依檔

案典藏類別區分，財政金融、國防及退伍軍人事務、交通及

公共工程等 3 類別檔案數量最多(約占總量之 57%)。依檔案

年代區分，最早國家檔案起於清乾隆 8 年（1743 年）；民國

前檔案 787 案；民國 1 至 38 年 102,371 案；39 至 60 年

254,138案；61至 81年 486,373案(約占總量之 47%)：81年

後檔案計 192,581案。依媒體型式類別區分，紙質類檔案為

整體 96.74％，計有 27,932.182公尺，非紙質類檔案僅近 4%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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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941.985 公尺，包括攝影類、錄影音帶類、電子媒體類及

改制機關廢舊印信及銜牌等。 

(三) 國家檔案應用 

    本局成立至今，以「最大開放，最小限制」之原則，提

供國家檔案應用，自 106 年起主動將屆滿 30 年經完成開放

處理之國家檔案全文影像上網，並逐年擴增影像之數量與類

別，迄至 112 年 11 月，已累計公開去識別化檔案影像逾 297

萬頁。國家檔案目錄資訊除機密檔案目錄外，以全數公布為

原則，俾提供民眾查詢使用，本局已公布國家檔案目錄逾 448

萬筆。國家檔案應用申請案件之准駁，依本法、本條例、政

府資訊公開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辦理，檔案內容如有依法

限制應用之事項，採分離處理，就可開放部分提供之。 

    近 10 年國家檔案應用情形顯示，無論是民眾申請或機

關檢調次數、數量皆大幅增加，民眾申請應用國家檔案次數

從 101 年 342 人次、51,902 件、77 萬頁，到 111 年 1,110 人

次、126,070 件、189 萬頁；機關檢調次數從 101 年 130 次、

7,966 件、11 萬頁，到 111 年 331 次、188,801 件、283 萬

頁，顯見社會各界對國家檔案應用需求快速成長，其中政治

檔案為各界需求之大宗；至於民眾申請國家檔案應用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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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為學生及其他職業類別（如文史工作者、建築師等）

等，主要申請目的為歷史考證、學術研究等；機關檢調國家

檔案主要目的為業務參考及學術研究等。 

    此外，資訊科技日新月異，國家檔案應用推廣服務、檔

案應用方式、提供速度等，亟需符合民眾期待，檔案加值型

網站互動性及易用性當須兼顧使用者需求。 

二、 發展趨勢 

(一) 國家檔案徵集 

    參考國外先進國家之檔案徵集策略及發展趨勢，並衡酌

我國國情及國家檔案徵集現況，且因應 114 年我國首座國家

檔案館正式啟用，預定啟用後 3 年內，入藏國家檔案量增為

60 公里。未來國家檔案徵集作業應關注下列發展趨勢，有序

推動： 

1. 電子檔案徵集意識之快速崛起 

    隨著科技及網路技術進步，行政院於 99 年 1 月函頒「電

子公文節能減紙推動方案」，要求各機關積極推動公文線上

簽核作業，電子公文數量急遽增加，未來亦將因應電子檔案

屆期移轉之情形。至 111 年 8 月 27 日數位發展部正式揭牌

成立，整合資訊、資安、電信、傳播及網路等五大領域業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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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，肩負國家數位轉型引擎，打造更完善數位發展環境。

國家數位治理趨勢，帶動檔案管理結合資訊科技發展，尤其

是電子檔案之徵集移轉。 

    近年來先進國家相繼確立數位檔案移轉政策，其中美國、

加拿大、澳洲在檔案移轉規範中對於檔案媒體型式予以限定，

如美國自 2024 年 6 月起所有移轉的永久保存檔案都必須是

電子檔案格式且須有完整的詮釋資料；澳洲及加拿大則是分

別規定 2016 年及 2017 年 4 月後產生，具國家檔案價值之原

生型電子檔案，應以數位形式移轉。顯見先進國家檔案之徵

集策略多已趨向於以強化電子檔案徵集為目標，以提升檔案

管理效能並加速後續應用服務。至非電子公文之電子檔案徵

集，如電子郵件、社群媒體及網站資訊等，亦為國外國家檔

案徵集之範圍及趨勢，如英國典藏政府相關 Twitter 資料等。 

    本局於 112 年啟動「電子檔案徵集機制與作業委託研究

案」，作為我國電子檔案徵集方式之參考，期加速建立完整且

符合實際需求之電子檔案徵集制度。 

2. 拓展民間珍貴文書之徵集管道 

    近年來國外先進國家越來越重視私人文書徵集，以豐富

檔案典藏應用之蒐藏價值，如加拿大訂定 25 個私人文書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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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主題，英國更給予捐贈稅捐優惠及檔案管理指導，並協助

企業應用檔案以提升其意願。為發揮公私部門檔案互補效益，

本局於 106 年修正私人或團體捐贈珍貴文書獎勵辦法，捐贈

者得提供實際取得成本憑證，由本局出具捐贈證明，供捐贈

者依所得稅法規定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或列為當年度捐

贈費用，以加強徵集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。後續可規劃我國

私人文書徵集特色，如訂定徵集主題或對象等，必要時亦可

辦理主題式專案徵集。 

3. 國家檔案典藏型態更加多元 

    各國國家檔案型態多元，不侷限於單一型式，如美國館

藏有地圖、建築與工程圖紙、照片、數位圖像、幻燈片、圖

片、航拍照片及電子檔案等型態；英國更有羊皮紙、海報及

素描等檔案型態。我國目前國家檔案典藏以政府文書為大宗，

型態有紙質類、攝影類、錄影音帶類、電子媒體及改制機關

廢舊印信及銜牌，將來徵集國家檔案時當朝向豐富多元典藏

型態。 

4. 搶救高風險高價值檔案為優先 

    近年來各國檔案館均以文化資產守護者為組織定位，訂

定檔案徵集策略或原則時，考量管理風險、檔案價值等因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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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優先辦理具高風險性檔案移轉。如加拿大規定達保存年限

且屬有嚴重損害風險者，應立即移轉至加拿大國家圖書館暨

檔案館。我國各機關年代久遠之永久保存檔案多已屆開放應

用年限且數量龐大，行政機關檔案使用需求降低，其典藏空

間有限或環境未盡理想，應優先移轉以妥善保管具風險之永

久保存價值檔案。現階段各機關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轉目錄

送審專案，以各機關管有 81 年前永久保存檔案為主，然為落

實屆滿 25 年之機關永久保存檔案應移至本局管理之規定，

應儘早規劃後續送審檔案年代及作法。 

(二) 國家檔案典藏 

    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具有國家檔案典藏(保存、整理、修

護)、應用推廣(閱覽抄錄、複製、展覽、研究、文創出版)、

技術服務(媒材研究、長期保存)、教育、休閒及行政辦公等

功能，並續以維護民眾知的權利、致力檔案開放應用，開創

檔案價值為目標，促進國家施政紀錄透明公開，國家檔案館

揭櫫四大發展定位，包括國家記憶完整的素材中心、權威的

應用研究中心、專業技術研發中心、以及全民必訪的學習中

心，刻依規劃建構自動化、智慧化及專業安全之國家檔案庫

房，亦設置專業技術研發空間，如檔案保存及技術實驗研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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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與電子檔案保存實驗室，著重各媒體類型檔案保存維護、

電子檔案長期保存技術等。除具有 100 公里典藏容量外，將

提供更妥善安全之檔案典藏空間。 

    因應國家檔案擴大徵集及各界對國家檔案應用需求殷

切，加速進行國家檔案之整理，提升國家檔案編整及數位化

量能以加促開放應用。另一方面，強化主題檔案整理提升史

料資訊價值，依國家檔案主題及價值，提報登錄國家名錄或

重要古物，作為各類歷史文化資產深化及活用之重要資源；

亦擴大共筆系統效能，透過機關與民間協力，加速呈現轉譯

檔案內容，強化檔案檢索效能，增加檔案能見度。 

(三) 國家檔案應用 

    促進轉型正義政策與政治檔案開放議題備受關注，民眾

檔案意識漸增，提高對檔案近用成效之要求。依據國家檔案

應用統計顯示，使用者期待增加「臺灣歷史、社會、政治之

重大事件」、「重要人物誌」及「國防」等檔案主題，可納入

未來國家檔案徵集之研析方向，以滿足使用者需求。此外，

機關檢調需求量大增，近年新成立之機關，如不當黨產處理

委員會、國家人權博物館、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等，為遂

行其組織任務及職權，大量申請檢調，國家檔案之需求快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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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升。又因應促轉會解散，以及促轉條例修法，新增行政不

法範圍，相關調查、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業務移轉至法

務部、內政部等權責機關，須因應該等機關因調查所需緊急

而大量調用檔案。 

    加以資訊技術迅速發展，為促進文檔資料開放及智能化

服務，當結合跨域與新科技，普及推廣檔案應用，創新國家

檔案展示方式；運用多元整合行銷策略，從研究、展示、教

育、出版、行銷媒體、文創加值等不同面向，透過同域、跨

域合作與公私協力機制，並擴增文創素材來源優化檔案加值

應用，致力整合創新教育推廣，如轉型正義教育之推動，配

合教育部「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（112 至 115 年）」，

推出教案研發、出版品等，透過多元加值推廣及資訊科技整

合，便捷各界應用檔案。 

參、 策略目標及重點 

    因應我國社會環境變遷及國外先進國家檔案發展趨勢，

為達成國家檔案徵集願景「開展檔案多元徵集，留存國家發

展記憶」，修訂本策略目標及重點。 

一、 策略目標 

(一) 均衡國家檔案典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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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全政府思維分階段辦理機關檔案審選及移轉，均衡國家

檔案類別，盤點國家檔案典藏現況，及機關永久保存檔案管

有情形，加強徵集典藏占比較低之檔案類別。 

(二) 拓展檔案徵集來源 

    除優先徵集政府機關檔案外，為廣納各種管道來源，兼

顧檔案多元互補效益，亦持續徵集海外國家檔案館典藏臺灣

相關檔案，及私人或團體珍貴文書。 

(三) 加強充實國家檔案內涵 

    持續專案徵集政治檔案、國家發展政策、產業經濟及多

元文化檔案、重要社會議題檔案等典藏特色檔案，以及持續

推動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轉專案，以充實國家檔案內涵。 

(四) 強化多元媒體類型，建構電子檔案徵集機制 

    保存環境不佳及過時媒體檔案，應優先徵集移轉；建構

電子檔案徵集機制，含括電子檔案範圍、移轉年限、格式、

儲存方式、備份及開放應用等，並應確保資訊安全，持續關

注並研究新興科技，如人工智慧、區塊鏈、雲端服務等，完

整留存國家記憶，加速檔案應用。 

    為達成本策略目標，本局將依據本策略分階段擬定 4 年

為期之中程徵集計畫執行國家檔案審選及移轉，宏觀廣納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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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來源管道與媒體類型，使政府機關檔案及私人或民間團體

珍貴文書發揮互補之效益，以充實國家檔案內涵。因應 114

年國家檔案館落成啟用，未來將以啟用 3 年內達成典藏量 60

公里列為首要中程目標。 

二、 目標限制 

(一) 國家檔案審選持續精進 

    依本局歷年國家檔案審選經驗，機關極具研究價值之核

心業務檔案反多未列永久保存，爰國家檔案審選須以機關全

部檔案為範圍進行價值鑑定；另，機關檔案整理及編案品質

之良窳，影響國家檔案審選效益，影響檔案保存價值判定，

倍增檔案審選之困難。 

    為提升國家檔案審選品質與效率，本局業從完備法規制

度、提升檔案管理人員專業知能，及逐步累積執行經驗等面

向改善精進。包含陸續訂定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、指引及

規範，使實務運作標準化；訂頒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

準，作為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判定之最低基準及清理處置之

依據等；並設置機關檔案管理金檔獎暨金質獎，及函頒機關

檔案管理評鑑要點，續於 112年啟動評鑑；開辦檔案管理研

習課程及推動專業認證制度，提升專業知能；又本局自 1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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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起推動機關永久屆期檔案及清理鑑定，已累積機關執行經

驗與審選原則及重點等，提升檔案審選效能。 

(二) 機關移轉前置輔導仍需持續辦理 

    機關檔案管理仍缺乏編案觀念，且囿於機關檔案管理人

員更迭，多未於檔案移轉前落實辦理移轉前置準備事項，致

本局須投入相當人力與時間辦理檔案移轉前置輔導及點交

作業，仍須持續檔案移轉三級品管機制之推動。 

(三) 數位科技發展迅速即時因應具挑戰性 

    近年來數位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電子檔案之徵集備受關

注。另，界定技術或工具運用的責任及建立必要的安全與內

控機制，如資訊安全、公務機密性、著作權及人格權等，亦

待法規制度之完善，須持續觀察電子檔案發展趨勢與因應作

為。 

三、 策略重點 

    國家檔案徵集架構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及社會環境變

遷等外在因素，滾動修正調整，以符國家檔案徵集作業現況

及需要，完整呈現全政府思維之徵集願景。 

    國家檔案徵集架構維持 7大徵集方向，徵集類別微幅調

整為 22類，調整如下：徵集方向「教育文化」酌修為「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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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事務」；徵集類別名稱除配合政府組織及國家檔案分類表

酌修「兩岸關係」為「大陸事務」，亦因應政府職能分工，將

「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」整併至「內政」、「經濟貿易」及「府

院事務」類別等，詳見圖 1。 

    國家檔案徵集具跨部門、跨領域之特質，徵集範疇除政

府機關檔案外，亦有海外典藏機構有關臺灣相關檔案及私人

或團體珍貴文書，考量檔案價值、代表性及資源配置，國家

檔案徵集以政府機關檔案為主，並輔以海外典藏機構相關檔

案及民間珍貴文書。 

     依據 111 年度機關檔案管理調查結果，機關永久保存檔

案已逾 491 公里，為全面完整蒐整各類國家珍貴紀錄，將續

以全政府思維、優先性考量、突顯館藏特色、強化多元內涵、

建立數位移轉機制作為策略重點，逐步充實國家檔案內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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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國家檔案徵集架構圖修正版 

備註：徵集類別對應之機關均含所屬機關（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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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全政府思維均衡蒐整國家檔案 

    檔案記載著國家發展軌跡，是國家智慧資產及政府施政

紀錄。國家檔案徵集來源以政府機關檔案為主，為使有限預

算、人力及典藏空間發揮最大效益，依政府組織架構、機關

性質、層級等，以全政府思維策略規劃分階段辦理國家檔案

審選及移轉；且國家檔案徵集移轉不受媒體型式拘泥，豐富

檔案媒體類型。 

    除持續徵集臺灣省政府精省前，或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

調整、裁撤機關之檔案外，根據國家檔案典藏現況及機關永

久保存檔案統計情形，加強徵集司法及法務類、衛生醫療類、

教育及體育類、農業類、內政類等相關檔案，以達均衡國家

檔案典藏內涵。 

(二) 優先徵集高風險及屆移轉年限檔案 

1. 保存條件惡劣檔案 

    部分機關因典藏空間有限或保存環境未盡理想，導致

檔案蟲菌危害或氧化脆裂等劣化現象加劇，應持續優先徵

集移轉，以搶救滅失風險較高之永久保存檔案。 

2. 非紙質類過時媒體檔案 

    照片類、錄影（音）帶類及攝影類等非紙質類媒體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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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其保存條件限制除較紙質類檔案高，亦有設備過時無

法讀取及媒體長期使用造成耗損等風險特性，未來應強化

過時媒體檔案之徵集，以及時降低保存及讀取風險，並同

時建置保存維護設備設施及培育相關專業人才。 

3. 重大事件檔案 

    對國家及社會之安全、權利及利益，造成重大影響、

損害或爭議之事件，發生突然卻影響甚鉅，相關檔案若以

常態徵集規劃，恐無法及時完整徵集。考量檔案之重要性、

價值性及未及時留存風險性，應就重大事件發生時優先

擇定關注標的。屬跨部會、跨領域之重大事件，函知相關

機關檢視並延長檔案保存年限，俟事件發展結束，適時指

定為國家檔案，辦理專案移轉；若具特定任務或依特別條

例而成立之非常設性任務編組，則待完成階段性任務後，

由本局辦理檔案徵集移轉作業。 

4. 年代久遠暨屆期檔案 

    考量歷史脈絡發展及檔案保存風險，國家檔案徵集以

檔案之產生年代由遠至近循序辦理。依執行經驗，並考量

檔案歷史價值需時間沉澱蓄積、檔案行政稽憑價值、機關

施政計畫週期等，爰依機關層級及檔案重要性，分別擇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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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檔案審選、計畫性檔案清理及永久保存屆期檔案審選

等方法，並以檔案年代 10 年為一期，計畫性地分階段規

劃檔案清理範圍。 

(三) 突顯典藏特色，強化多元檔案內涵 

    參考先進國家經驗並結合我國發展歷程及檔案典藏現

況，形塑我國國家檔案典藏特色，並持續輔以徵集海外相關

檔案及私人珍貴文書。 

1. 發展我國國家檔案典藏特色 

    為見證國家發展歷程，多元文化兼容並蓄，彰顯我國

深化民主價值，及經濟繁榮發展脈絡，並關注新興議題發

展，將優先以國家發展政策檔案、多元文化檔案、政治檔

案、產業經濟檔案及重要社會議題檔案，作為我國國家檔

案典藏特色重點。 

(1) 國家發展政策檔案 

    檔案來自於政府機關各項公務活動紀錄之保存，為

前人智慧與經驗的累積，係建構歷史發展之第一手資料。

國家檔案徵集對象涵蓋府、院等中央一、二級機關，及

部分三級涉政策制定機關，透過該等檔案呈現國家重要

政策之決策與施政過程，具國家發展政策特色之內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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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完整見證國家發展歷程，保有國家發展記憶，未來將

積極深化前述機關屬政策性檔案審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2) 多元文化檔案 

    鑑於臺灣社會具性別、族群、風俗、宗教、語言等多

元文化特色，透過完整保存發展紀錄，呈現我國多元社

會演進；未來將加強徵集機關相關政策及執行檔案，見

證我國獨特且兼容並蓄之多元文化。 

(3) 政治檔案 

    鑑於政治檔案是我國民主發展珍貴資料，為回應社

會對轉型正義期待，本局於 89 年即啟動政治事件相關檔

案蒐整，至今已完成 9 度政治檔案徵集作業。我國經歷

47 年威權統治時期，期間發生 228 事件、動員戡亂體制、

戒嚴體制相關機關檔案，及政黨、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

所保管或持有涉及限制、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基本權之

法令、措施、及決定等檔案與紀錄文件，均須徵集，俾還

原臺灣威權統治時期之歷史真相。 

    本局目前典藏之政治檔案業為國內轉型正義研究之

重要基礎，亦是各界申請國家檔案應用比例最高者，仍

當持續徵集，以強化典藏內容之深度及廣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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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產業經濟檔案 

  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，政府舉國家之力積極發展重要

基礎經濟建設，營造商貿環境，逐步發展國際經濟，臺

灣經濟之發展可分為七個時期，分別是：第一階段追求

安定與自給自足時期、第二階段推動輕工業出口擴張、

第三階段發展基礎工業與重工業時期、第四階段推動經

濟自由化與發展技術密集產業時期、第五階段推動亞太

營運中心與發展資訊產業時期、第六階段推動知識經濟

與接軌國際經貿體制時期、第七階段推動經濟創新與落

實結構改革時期。 

    產業經濟發展歷史沿革，政府政策對國家競爭力與

經濟民生具關鍵影響，其決策及發展歷程可供各界借鏡，

亦可鑑往知來，作為未來產業趨勢預判及政決策參考。 

    另，鑑於國際經濟自由化之趨勢，全球公營事業經

營漸趨民營型態，本局配合政府轉型政策，業進行相關

檔案蒐整，完整呈現公營事業體興衰歷程，此徵集特色

亦應持續適時發展。 

(5) 重要社會議題檔案 

    我國於解除戒嚴後之民主化歷程，面對全球化趨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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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、經濟創新、普世人權、數位科技以及永續發

展等重要社會議題，除政府政策外，相關策進作為亦納

入徵集範圍，以深化重要社會議題檔案內涵。 

2. 海外及民間與公部門檔案互補 

    為使有限預算資源發揮最大效益，本策略除優先徵集

政府機關檔案外，為廣納各種管道來源，兼顧檔案多元互

補效益，亦持續徵集海外國家檔案館典藏臺灣相關檔案，

及具特殊性、社會多樣性、呈現不同群體觀點等之私人或

團體珍貴文書。 

(四) 數位移轉機制，完整管理電子檔案 

    隨著數位演進與變遷，電子檔案數量快速增長，已蔚為

發展趨勢，參考美國、澳洲、英國等先進國家電子檔案制度

及技術，以及英國及澳洲之電子檔案移轉年限皆不超過 20年，

研擬我國電子檔案徵集機制與作業，檢視電子檔案定義與範

圍，研議電子檔案移轉年限，並配合制(修)訂相關規定。 

    電子檔案儲存媒體具高保存風險，如設備過時等，檔案

格式與支援軟體亦有封閉格式、停止支援等風險，須完整規

劃電子檔案讀取、備份機制等，並應遵循開放應用與資訊安

全。另，持續關注並研究新興科技，如數位連續體、人工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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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及區塊鏈等，並善用雲端儲存共用等技術。對於電子檔案

徵集、移轉、保存及管理之應用及未來發展，同時強化資訊

安全應變能力，建立數位專業、安全工作環境，發展電子檔

案相關技術及工具。 

肆、  國家檔案審選原則 

    國家檔案之徵集，包括機關檔案、政治檔案審定及私人

或團體珍貴文書，皆應遵循下列國家檔案審選原則辦理。另

於中程國家檔案徵集計畫分別就徵集來源訂定審選基準，及

審選作法。 

一、 全宗原則 

同一機關(構)、團體或個人之檔案，視為一不可分之整

體予以處理，確保原檔案文件間關聯性及整體性之原則。 

二、 完整性及互補性原則 

進行同質性機關檔案審選時，應以縱向整合宏觀面度，

遵循檔案完整性、互補性及不重複之原則辦理審選。 

三、 去蕪存菁原則 

國家檔案徵集以機關直接產生並反映主要職能及核心

業務之重要檔案為主，應避免徵集非該機關產生且與主

要職能無關之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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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已失行政時效原則 

檔案之保存首以行政使用為目的，應尊重檔案產生者使

用需要，俟其行政稽憑價值降低，轉為歷史與研究價值

時，方納入審選範圍。 

五、 年代久遠原則 

檔案內容因產生時間愈久遠，愈彰顯其歷史價值，應優

先列為國家檔案徵集範圍。 

六、 唯一性及重要性原則 

檔案內容具特殊性及代表性者，可反映政府相關政策之

執行情形。另檔案外觀具特殊型式者，亦為國家檔案優

先徵集標的。 

七、 代表性及特殊性原則 

檔案為機關產出之原始紀錄，且檔案產生機關層級愈高，

其決策或業務執行影響國家及社會之程度愈深遠，應優

先徵集。 

八、 不受媒體拘泥原則 

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之各類紀錄皆為徵集

範圍，包括攝影類、錄影音帶類及電子媒體類等型式。 

伍、 預期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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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系統性徵集國家檔案，均衡國家檔案典藏，廣納檔案徵

集來源，發揮檔案互補效益，落實國家檔案徵集願景。 

二、 加強專案徵集，豐富國家檔案典藏內涵，完整留存國家

發展記憶。 

三、 建構電子檔案徵集機制，關注並研究新興科技發展趨勢，

保存國家數位智慧資產。 

陸、 附則 

一、 本策略以未來 10 年國家檔案徵集為規劃期程，併同每

期中程徵集計畫檢視執行成果並適時檢討，提案送請本

局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委員會審議修正。 

二、 電子檔案之徵集、移轉、保存、管理及應用依相關法令

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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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展檔案多元徵集  留存國家發展記憶

均衡國家檔案典藏 拓展檔案徵集來源
加強充實

國家檔案內涵

 全政府思維分階段
辦理國家檔案審選
及移轉，加強徵集
司法及法務、衛生
醫 療 、 教 育 及 體
育、農業類、內政
類等，以均衡國家
檔案類別。

 國 家 檔 案 徵 集 移
轉，不受媒體型式
拘泥，豐富館藏。

 保存條件惡劣檔案：
優先徵集滅失風險高
之永久保存檔案。

 非紙質類過時媒體檔
案：強化徵集照片
類、錄影音類與攝影
類等儲存媒體保存風
險高者。

 重大事件檔案：優先
通知機關完整保存未
屆移轉年限之重大事
件檔案，適時辦理專
案移轉。

 年代久遠暨屆期檔
案：續推動永久保存
檔案屆期移轉專案。

 發展國家檔案典藏
特色：加強國家發
展政策檔案、多元
文化檔案、政治檔
案、產業經濟檔案
及重要社會議題檔
案徵集。

 公私部門及海外檔
案互補：為廣納各
種管道來源，兼顧
檔 案 多 元 互 補 效
益，亦持續徵集海
外國家檔案館典藏
臺灣相關檔案。

 研擬電子檔案徵集
機制與作業，規劃
電 子 檔 案 讀 取 設
備、備份機制，遵
循開放應用與資訊
安全，並配合建置
修訂相關規定。

 持續關注並研究新
興科技，如人工智
慧、區塊鏈等，對
於電子檔案徵集、
移轉、保存及管理
之 應 用 及 未 來 發
展。

1.全宗原則   2.完整性及互補性原則  3.去蕪存菁原則  4.已失行政時效原則   
5.年代久遠原則 6.唯一性及重要性 7.代表性及特殊性原則  8.不受媒體拘泥原則 

政府機關

全政府思維
均衡蒐整國家檔案

優先徵集高風險
及屆移轉年限檔案

突顯典藏特色
強化多元檔案內涵

數位移轉機制
完整管理電子檔案

審選
原則

徵來
集源

策
略
重
點

策略
目標

我
國
現
況
分
析

徵集
願景

國家檔案徵集

 91年檔案法及108年政治
檔案條例施行，確立國
家檔案及政治檔案徵集
法制基礎。

 國家檔案徵集多元併進
，包括主題性檔案徵集
、永久保存檔案屆期移
轉目錄送審、私人或團
體珍貴文書捐贈以及海
外典藏臺灣相關檔案徵
集等。

 配合行政院數位治理趨
勢，加速規劃電子檔案
徵集移轉機制。

國家檔案典藏

 國家檔案典藏量已逾28
公里，萃取重要檔案提
報成為臺灣世界記憶國
家名錄、文化部指定之
重要文物等典藏特色。

 25類國家檔案類別，財
政金融、國防及退伍軍
人事務、交通及公共工
程類數量為57%。

 最早國家檔案起於清乾
隆8年；檔案數量集中於

民國61至81年，為47%。
 檔案媒體型式以紙質類

為主，錄影音帶、攝影
類等僅有4%。

 國家檔案應用需求快速
成長，民眾申請及機關
檢調檔案次數、數量逐
年增加。

 國家檔案應用主要申請
人及目的為學生及歷史
考證，應用檔案以政治
檔案為主。另，使用者
期望增加臺灣歷史、政
治重大事件主題檔案。

 主動開放積極推廣，公
開檔案影像上網逾292萬
頁，擴增多元文創素材
，如教案研發、出版品
等，創造資料經濟。

國家檔案應用

強化多元媒體
建構電子檔案機制

海外典藏機構
政黨、附隨組織

及黨營機構
私人或團體

 

圖 2 國家檔案徵集作業架構圖 


